
我要开美容美发店办事指南
一事联办事项名称 我要开美容美发店 牵头部门 武汉市洪山区行政审批局社会类审批科

服务对象 自然人、法人 通办范围 全区

法定办理时限 （工作

日）
33

承诺办理时限（工

作日）
3

序号
涉及的事项 名

称

事项

类型

审批 部

门
设立依据 受理条件

1
公共场所卫 生许
可 （新办）

行政

许可

区行 政

审 批局

1. 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
例》（国发（1987） 24 号）

第四条；

2. 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
例实施细则》（卫生部令

（2011）第 80 号）第二十二
条;

3. 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

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

决定》（国发〔2012〕52号）

附件 1第六批决定取 消目

录，涉及卫生行政审批项目

序号 58：公园、体 育场馆、
公共交通工具卫生许可；

4. 《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
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

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
证的决定》（国发〔 2016）
12 号）;

5.《关于印发湖北省公共场

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 制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卫生计

生办通〔2018〕 106 号）

1.公共场所空气、微小气候（湿度、温度、
风速）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音、顾客
用戶 和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
和要求；
2.经营场所选址、设计、设备布局、卫生
设施、空调系统、给排水系统等必须符合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
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公共场所
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卫 生管理办法》等
卫生法 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卫生标准和卫
生规范的 要求，具备经营过程中控 制
污染的条件 和措施：
3.具备卫生管理制度、组织和经过专业培
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；
4.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、卫生
知识培训证明；
5.具备符合卫生要求的用品用具、洗消设
备、保管用柜等，所使用的消律药械必须
有卫生 许可批件；
6.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，凡设有空
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新风供绐，且组织讪
风合 理，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，远离污
染源，各卫生间设独立排风系统；
7.经营场地合法使用证明；有资质的卫生
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集中空调讪凤系统
的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料 价合
格。

2

公众聚集场 所

投入使用 、营业

前消 防安全检查

行政

许可

区消防救

援大队审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法》第十五条；

1. 《应急管理部关于贯彻

实施新修改〈中华人民共 和

国消防法〉全面实行公众聚

集场所投入使用前消 防安

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的通

知》（应急〔2021〕 34号）

符合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》，満

足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的各项消

防安佥 条件。





3
门面招牌规 范设

置指导

公共服

务

区城市管

理执法局

《市城管执法委关于印发武
汉市招牌标识设置管理

规范的通知》（武城管规

[2019] 3 号）

(1)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 团

体、部队、 院校、企事业单位和其

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，在一 楼设置

各类带有名称、字号、商号、标志

等内容的招牌、匾额标识的行为



4

门面招牌设 置规

范查询

公共服

务

区城市管

理执法局

《市城管执法委关于印发武

汉市招牌标识设置管理

规范的通知》（武城管规

[2019] 3 号）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院

校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

户，在一 楼设置各类带有名称、字号、

商号、标志等内容的招牌、匾额标识的行

为

申 请

材 料

一、需申请人提供的材料

（一）共性材料

1 “我要开美容美发店”申报表（原件，A4 纸，一式一份）

2 告知承诺书（含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消防安全的内容）

（二）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申请材料

3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（新办证申请时，该项资料可暂不提供）；使用集中空
调通风系统的，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

4 经营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布局图（含卫生设施平面布局）；

5 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取得健康合格证明、从业人员卫生法律知识和
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证明复印件；

6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

材料说明：第 3、4、5、6 项材料可在卫生监督机构现场检查时提供。

（三）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材料（工程投资额超过 30 万元或者

场所建筑面积超过 300nf 以上办理）

7 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

8 场所平面布置图、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

材料说明：第 7、8 项材料可以在消防救援机构现场检查时提交。



二、由审批部门通过电子证照库等系统自行调用的材料，申请人仅需提供原件供
窗口核验

9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（如申请人委托办理，还需提交委托书及委托双方身份证明材
料）

10 营业执照或者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；

跑动次数 0 跑动原因
无（如选择线下办理，需跑动 1 次）

办理程序

申请受理一审査决定-送达归档

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

收费依据 无

特别程序 无

结果名称 1.《卫生许可证》、2.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消防安全检査意见书》

申报方式 ;

网 上 申 报 ： 湖 北 政 务 服 务 网

http:// zwfw.hubei.gov.cn/index.ht

ml

实景申报：武汉市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

8 楼 7-10 综合窗口

投诉电话： 027-65397000

咨询方式：

电 话 咨 询 ：

027-6539301/027

-65397305 ；

网上咨询：洪山区

网 上 申 报 咨 询

QQ:1031478068/3

309491559

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index.h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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